
高雄市三民區東光國民小學 106年度教育部推動教育優先區計畫 

親職教育活動實施計畫 

 

壹、實施依據 

（一） 教育部 106年度推動教育優先區計畫辦理。 

（二） 本市辦理「106年度教育部推動教育優先區計畫」說明會。 

貳、實施目標 

（一） 結合學校與社區資源，提昇家長親職教育知能，加強學校與家庭之聯繫，

強化家庭教育功能，以增進教育效果。 

（二） 結合社會資源提供社區家長及老師終身學習之管道與機會。 

（三） 輔導青少年及兒童身心的正常發展，培養育健全國民 進而使家庭教育與

學校教育密切結合。 

（四） 導正父母及社會民眾的價值觀念與教育態度，發揮學校教育功能。 

（五） 強化親職教育效能，增進親子關係，提升目標學生自我成長動力。 

參、實施對象 

（一） 本校低收入戶、隔代教養、單(寄)親家庭、外籍及大陸配偶等目標對象家

長與學生參加。 

（二） 本校家長及教職員工可自由報名參加。 

（三） 高雄市各校家長及教師亦可自由報名參加。 

（四） 高雄市各界社會人士及關心教育的朋友。 

肆、實施時間與內容 

場次 日期（時間） 主講人 主      題 地點 

1 
106-05-25(四) 

19：00-21：00 
外聘講師 品格力＝學習力 四樓視聽教室 

2 
106-10-26(四) 

19：00-21：00 
外聘講師 

陪孩子一起快樂 

成長學習 
四樓視聽教室 

伍、實施方式 

（一）以簡報呈現方式針對內容主題做說明與介紹。 

（二）搭配相關影片、網路文章等資料，強化參與家長及學生的認知與感受。 

（三）藉由互動提問的方式，解答家長對於親職教育的疑惑與問題。 

（四）透過課程省思與回饋單的習寫，作為下次辦理活動的依歸。 



陸、實施地點 

高雄市三民區東光國小四樓視聽教室（高雄市三民區黃興路 206號） 

   電話：07-3839350-41    傳真：07-3839173 

柒、成效評估 

（一） 增進家長親職教育知能、促進親子和諧關係。 

（二） 導正家長的價值觀念與教育態度，發揮學校教育效能。 

（三） 增進家長對子女管教的正確認知及處理能力，減少孩子偏差行為的產生。 

（四） 健全成長環境，使子女能健康快樂的長成學習。 

捌、經費明細表 

    預計辦理親職講座 2 場， 參加人數共 200 人，申請補助經費 15,701 元。 

項次 科目 類別 項目 單位 單價 數量 金額 說明 

1 經常門 鐘點費 
外聘講師 

(含補充保費) 
時 1630.5 4 6,522  

2 經常門 誤餐費 誤餐費 人 70 20 1,400  

3 經常門 
講義文件

費 
印刷費 份 14 200 2,800  

4 經常門 場地費 
活動場地

布置費 
次 1500 2 3,000  

5 經常門 雜支     823  

合計 14,545 
 

 

承辦：             主任：             會計：             校長： 


